胡杨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烟花爆竹禁放区的通告
各团场（镇）、师市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为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，改善环境质量，倡导文明新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及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胡杨河市人民政府决定，在规定时间、规定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禁止燃放区域及限制燃放区域
   （一）禁燃区域：1.文化馆站:泰山西路以南、民主路以北、安远南街以东、黄河南街以西；2.南公园站：富强东路以南、井冈山东路以北、惠远街以东、楼兰街以西。禁燃区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   （二）限燃区域：禁止燃放区域以外，胡杨河市城市建成区范围以内为限燃区。限燃区节假日和婚庆活动可以C、D级烟花爆竹产品，其余时间禁止燃放，倡导少放或用电子鞭炮等形式代替。

燃放烟花爆竹品种要求
在禁止燃放区域以外，可燃放的品种只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，所有A级、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（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、B、C、D级）。其中，A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、危险性很大的产品；B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、危险性较大的产品；C级是指适于室外开放空间燃放、危险性较小的产品；D级适于近距离燃放、危险性微小的产品。

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事项

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燃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时，应做到：按照燃放说明燃放；不得燃放非法、伪劣、超标烟花爆竹；不得向人群、车辆、建筑物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；不得在建筑物内、屋顶、阳台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；不得采取其他危害国家、集体和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；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，必须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；组织焰火晚会和大型燃放活动须报公安机关审批核准并取得《焰火燃放许可证》方能实施。

有关要求
依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燃放烟花爆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，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，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举报电话：“110”报警电话、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。

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0月12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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